
注意事項 

1. 本校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(以下簡稱申訴人)，對於本校之懲

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，認為違法或不當，致損害其權利或利益者，均得向本

會提出申訴，以保障其權益。 

前項所稱學生，指本校對其為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時，具有學籍者。

但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34條、校園霸凌防制準則第27條對申復結果不服提起

申訴者，不在此限。 

2. 本校學生、學生會及其他相關學生自治組織不服學校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

議事項者，得於接獲學校對其之懲處或其他措施及決議事項通知後，如有不

服，應於次日起三十日內，以申訴書提列具體事實並檢附相關資料，向本會

提出申訴，同一案件以一次為限。 

3. 申訴提起後，於申訴評議決定書送達前，申訴人得撤回申訴。 

4. 申訴提起後，申訴人就申訴事件或其牽連之事項，提出訴願或訴訟者，應即

以書面通知本校，由學校轉知本會。 

5.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，經向本會提出申訴而不服其決定，得自申訴評

議決定書送達次日起三十日內，繕具訴願書，檢附本校申訴評議決定書，經本

校向教育部提起訴願。 

6.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以外之懲處、其他措施或決議，經向本會提起

申訴而不服其決定，得按其性質依法提起訴訟，請求救濟。 

7. 申訴人就本校所為之行政處分，未經本校申訴程序救濟，逕向教育部提起訴

願者，教育部應將該案件移由本校依學生申訴程序處理。 


